
(1)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 )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某单位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某单

位办公用品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作业本，水粉画颜料，水墨彩色颜料，调色盘，红纸，彩色卡纸，橡

皮，直尺，A4 铜版纸，A3 铜版纸，手工七彩橡皮泥，钢笔书法字帖，毛笔

书法字帖，A4 素描纸，8K 素描纸，A3 素描纸 ，4K 素描纸，2M 素描纸，宣

纸，宣纸，宣纸，无甲醛丙烯颜料，编制条，墨汁， 排笔，绘画三脚架，A3

纸，A4 纸，彩色封皮纸，透明塑料封皮纸，绿幕，笔记本，扫把撮箕，大头

针，彩纸，订书针，订书针，牛皮纸，牛皮纸，打孔机，燕尾夹，燕尾夹，

燕尾夹，燕尾夹，燕尾夹，燕尾夹，订书机订书机，计算器，钢笔墨水，牛

皮纸档案盒，回形针，档案袋，起钉器，抽杆夹，抽杆夹，抽杆夹，抽杆夹，

桌签牌，桌签牌，桌签牌，记号笔，标签纸，会计凭证盒，银行日记账本，

现金日记账本，收据，卷宗封皮，卷宗封底，四联文件筐，胶带切割器，空

气清新剂，塑料封皮，中国画颜料，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江苏递乐文具用

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9654.3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马克笔，彩色铅笔，1B 铅笔，2B 铅笔，4B 铅笔，毛笔，软铅笔，



水彩笔，蜡笔，木炭笔，安全笔，魔术道具，雕刻刀，铅笔，裁纸刀，钥匙

盘，钥匙盘，钥匙盘，圆规，插板，一变八插座，削笔器，笔筒，印台，悬

挂式文件夹，直尺，卷尺，塑料文件袋，垃圾桶，垃圾袋，皮尺，公文包，

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广东华隆文具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6 人，营业收入

为 2765.1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3.安全笔墨水，粉笔（白），粉笔（彩），教案本，美工刀片，美工刀，

剪刀，剪纸剪刀，彩色剪纸，油性胶水，棒棒胶，玻璃胶，透明胶带，液体

胶，双面胶宽，双面胶窄，透明双面纳米胶带，木工胶，白乳胶，三角尺、

圆规套装，档案盒 ，信封，牛皮纸信封，档案袋，流动红旗，印章专用印油，

化妆套盒，长气球，短气球，黑板，夹条，夹条，夹条，夹条，夹条，夹条，

广告雪弗板，广告雪弗板，广告雪弗板，广告雪弗板，广告雪弗板，红色党

建档案盒，一次性纸杯，中性笔，中性笔，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广东宝克

文具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567.347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5 号电池，7 号电池，9 号电池，方块电池，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惠

州超霸科技拓展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2683.645 万元，资

产总额为 35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光盘，HDMI 转接头 ，打印机共享器，激光笔，属于批发业；制造商

为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2458.9 万元，

资产总额为 25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刻录机，属于批发业；制造商为深圳市大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59 人，营业收入为 1890.354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0 万元，属于微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新疆万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4 年 08 月 26 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2、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

的划分标准为中、小、微型企业适用。

3、供应商如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填写，评审时造成的资格审查不通过或价

格评审时的 价格扣除不予认定等后果， 由供应商自行承旦。

中小企业声明函“注释 ”：

1、《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组成联合体的，

由联合 体的一方或者各方共同出具；合同分包的，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

商（主承包商）出具。

2、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提供的货物、承建工程、承接服务的中小企业的

具体情况（包括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1）对于联合体中由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或者分包给中小企业的部分，



必须全部由中小企业制造、承建或者承接；供应商应当在声明函“项目名称 ”

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2）要求或接受联合体形式，或者要求或允许合同分包的，还应当提供联

合体协议或者合同分包意向协议，该协议应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

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3）“相关企业 ”信息为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

不填。

新成立的企业参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如实

判断，认为本企业属于中小企业的，可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财库〔2022〕19 号）的规定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4）如果一个采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的，应当按采购文件规定逐一填

写所有采购标的对应的相关企业具体情况，并判断该企业类型。

（5）采购文件规定：采购项目属性、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

属行业。按照《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规定》（工信部联合企业〔2011〕300 号）中

十六个行业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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